　「反對違法夜市北大特區聯合自救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詢問有關攤販定義及相關法規，回覆內容彙整說明如下：

1、 經濟部表示，新北市政府因尚未制定完成攤販輔導管理自治規則，故目前有關攤販輔導管理問題，仍適用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之規定。
2、 有關「北大幸福美食廣場」之營業攤位，是否屬於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定義「攤販」之疑義，經濟部認為依照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第2條規定解釋，所謂「攤販」係指於戶外公共場所或公私有土地，以肩挑負販、機動車輛或設攤營業者；如確有攤販之販售物品行為，未於主管機關指定攤販臨時集中區（段）營業，且未經主管機關許 可，取得攤販許可證等情節，當屬違規攤販。根據上述解釋，「北大幸福美食廣場」之營業攤位確屬「攤販」無虞，行政機關當依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加以管理或取締，方符法制。
3、 至於違規攤販之取締單位，經濟部表示，依照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第3條規定，違規攤販之取締，由警察單位辦理；又同規則第15條規定，違反本規則規定者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、食品衛生管理法、廢棄物清理法、行政執行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處罰。
惟目前新北市政府僅由城鄉發展局依「都市計畫法」處理違法夜市問題，但攤販主管機關經濟發展局，卻未依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，針對違規攤販依法裁處；又警察機關僅針對夜市週邊取締違規停車，亦未依法舉發違規攤販；政府未能確實「依法行政」，執法成效不彰，導致違規夜市持續營業，也引發當地居民強烈不滿，質疑政府怠惰消極，包庇業者。

基此，本會提出下列三點要求：
1、 新北市警察局應立即依照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第3條規定及授權，在「北大幸福美食廣場」每週二、五、六之營業日，針對所有違規攤販加以取締、開罰。
2、 新北市經濟發展局應針對「北大幸福美食廣場」中，未申請攤販許可證而逕行營業之違規攤販，採取必要處置或勒令停業。
3、 新北市經濟發展局應儘快訂立屬於新北市的攤販自治規則，並於草案當中，針對類似本案以停車場、機關用地或私人用地轉租攤販營利的違法的情形，預作防範或加重罰則，以避免類似案件再次發生，重傷人民居住權益。
　　請新北市政府積極依照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，針對「北大幸福美食廣場」違規攤販加強取締與開罰，若經濟發展局遲未針對違法夜市及違規攤販採取行動，又警察局僅只有取締夜市週邊違規停車，卻未針對違規攤販取締開罰；本會將上書監察院，要求監察委員介入調查，並於七月前往市府抗議，表達對於市府的失望與不滿。

　　希望新北市政府重視人民心聲，積極取締違規攤販與違法業者，並儘快遷離違法夜市，莫再包庇業者，放任「夜市大亨」持續賺取暴利，傷害政府威信與人民權益。
　　以下附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回函內容：
○先生您好： 
　　有關您投書本部及內政部部長電子信箱，詢問「北大幸福美食廣場」經營夜市的相關法規問題，謹就您詢問攤販的輔導管理及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相關規定問題，說明如下。 
　　本部積極推動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行制定攤販輔導管理自治法規，在各地方政府未制定完成攤販輔導管理自治法規前，有關攤販的輔導管理仍適用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之規定。 
　　有關您詢問業者搭設攤位棚架帳篷係屬何行業及是否為攤販，以及內政部部長信箱詢問攤販定義一節，按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第2條規定：「所稱之攤販，其種類如下：一、固定攤販：指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市場外指定之一定場所設攤販賣物品者。二、流動攤販：指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市場外指定地區以肩挑負販、活動攤架或各種車輛販賣物品者。」依此規則，所謂「攤販」係指於戶外公共場所或公私有土地，以肩挑負販、機動車輛或設攤營業者。如確有攤販之販售物品行為，未於主管機關指定攤販臨時集中區（段）營業，且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取得攤販許可證等情節，當屬違規攤販。 
　　關於您詢問業者並未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臨時攤販集中區設置，市府該如何裁處及附近居民如何救濟一節，對於違規攤販處理，依「台灣省攤販管理規則」第3條規定，違規攤販之取締，由警察單位辦理。又同規則第15條規定，違反本規則規定者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、食品衛生管理法、廢棄物清理法、行政執行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處罰。 
　　攤販的輔導管理，依據「地方制度法」規定，屬於地方經濟服務事項。本案新北市政府已派員查察了解，該私設夜市自今年4月開始營業後，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，該府城鄉局已限期業者於2個月內停止夜市營業，倘逾期仍未改善，將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；另有關公共交通、公共衛生及公共安全部分，新北市政府各該主管機關已依權責辦理中，本辦公室將持續追蹤本案後續處理情形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主任　黃 文 谷 敬啟
